
  

 
 

 

「繽紛有禮」 

文化學習計劃 
主辦： 贊助：     

 
尊敬的校長： 

「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 
 

饒宗頤文化館以「文化傳承」為宗旨，自 2014 年開館以來，透過推出
「恒生一饒宗頤文化館歷史文化獎勵計劃」及「香江傳承」歷史文化學習
活動兩個大型的項目，成功吸引了 10,000 名中學生到館參觀學習，加深了
他們對近百年香港社會發展歷史和香港人自強不息精神的認識。 

2017 年本館蒙  泰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贊助，為全港中、小學生推出
「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透過戲劇表演，故事、展覽和微電影比賽，
讓年輕一代認識中華禮儀背後的核心價值，從而學習「舉止有禮」的行為, 
計劃活動如下(詳見活動報名表)： 

(一)「與禮同行」禮文化展覽 
日期：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   
地點：九龍青山道 800 號饒宗頤文化館 
內容：從衣食住行出發，並結合傳統文化，解釋有禮行為背後的原因 
 
(二)「舉止有禮活繽紛」學習活動 
日期：2018 年 1 月至 4月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 
地點：九龍青山道 800 號饒宗頤文化館 
所有參加學生將獲頒「禮貌大使」証書，並鼓勵在學校分享及推動「禮」文
化。大會亦會頒發不同的獎項(例如︰最切合主題獎、最具創意獎、最具特色
獎)予表現良好的學生。 

(三)《我的野蠻爺爺》戲劇表演 
日期：2018 年 5 月   
地點：到校演出 
表演團體：中英劇團 

(四)「學生有禮」微電影創作比賽 
比賽目標、理念︰鼓勵學生關注身邊的人和事，提高對「禮」的觸覺，培養
良好的品德行為 
參賽作品要求︰形式不限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1 月 9 日 
 
  現特誠邀  閣下支持上述計劃，讓 貴校學生參加，共襄美事。如有任
何查詢，歡迎致電秘書處與李天恩先生(2100 2893) 或陳雅文小姐(2100 
2899) 聯絡。耑此     
即頌 秋安 

「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 
                                            籌委會主席 

 

 

      謹啟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與禮同行」禮文化展覽學校參觀申請表 

附件二︰「舉止有禮活繽紛」學習活動報名表 

附件三︰《我的野蠻爺爺》戲劇表演報名表 

附件四︰「學生有禮」微電影創作比賽比賽詳情、章則及報名表格 



  

 
 

 

「繽紛有禮」 

文化學習計劃 
主辦： 贊助：     

 
「與禮同行」禮文化展覽 

學校參觀申請表 
請將填妥的報名表傳真至 2100 2882 或電郵至 carinachan@jtia.hk 

***** 本會將以電郵或傳真回覆確認參觀安排***** 
導賞安排 

對象 中、小學生 

人數 參觀的人數在同一時段內不得超過 120 人 

日期 2018 年 1 月至 4月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時 

費用 全免 

展覽內容 
通過圖文資料，從衣食住行出發，並結合傳統文化，解釋有禮行
為背後的原因 

導賞路線註 1 

(60 分鐘) 

1. 「與禮同行」禮文化展覽 

2. 饒宗頤文化館藝術館及保育館 

註 1：如同一時段的參觀人數多於 90 人，大會將與申請學校另外商討路線安排 

 

學校名稱:  

到訪日期： 到訪時間： 

學生人數:      隨行教師人數:     

 

負責帶隊教師資料： 

姓名：       任教學科：      

電話：       (學校)        (手提) 

電郵：           

 

校長姓名：       校長簽署：       

日期：       學校印鑑：       

 

學校參觀須知 
1. 學校請在參觀前三星期遞交申請表。 
2. 本館將於接獲申請表後7個工作天內回覆。 
3. 本館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申請。 

附件一 



  

 
 

 

「繽紛有禮」 

文化學習計劃 
主辦： 贊助：     

 
「舉止有禮活繽紛」學習活動報名表 

請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連同保證金以郵遞或親身遞交至青山道 800 號 

饒宗頤文化館「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秘書處 
活動目的 讓參加學生學習「舉止有禮」，從而認識中華禮儀背後的核心價值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人數 每間學校 30 至 60 人(包括教師)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2時 

費用 全免(原價︰每位學生 HK$150) 

活動內容 1. 「與禮同行」禮文化展覽 

2. 「舉止有禮」學習活動 

3. 「與禮同行」禮文化展覽觀後分享表演(備註一) 

4. 中式餐桌禮儀體驗(備註二) 

保證金 為充分利用資源，所有報名學校須預先繳付保證金支票，如按時出席及出席人數達 80%，

將獲全數退還。 

1. 保證金︰30 人以下為港幣$500；30 人以上為港幣$1,000 

2. 保證金須以支票形式繳付(支票抬頭：「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限公司」) 

3. 學校須填妥此報名表連同保證金以郵遞或親身遞交至青山道 800 號饒宗頤文化館「繽

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秘書處。(信封面請註明︰「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 

4. 保證金支票將在學校完成活動後(按時出席及出席人數達 80%)即場退還予帶隊老師 

5. 如參加學校於 14 個工作天前以書面通知(須由校長簽署)大會秘書處無法出席活動，

保證金亦可獲全數退還。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一︰參加學生將分小組，並在其他參加者面前作 2 – 3 分鐘的分享表演，形式不限，惟須扣緊「與

禮同行」禮文化展覽內容。分享學生將獲頒「禮貌大使」証書，並鼓勵在學校進行分享。大會亦會頒

發不同的獎項(例如︰最切合主題獎、最具創意獎、最具特色獎)予表現良好的學生。 

備註二︰每位參加學生必須自備飲品和餐具(包括︰筷子一對、匙羹一隻) 

參加日期： (學校可選擇 3個日期，請在括號內以 1,2,3 顯示所選日期的優先次序，1=首

選，2=次選，3=第三選。大會秘書處將考慮學校的選項，惟對學校之參加日期有最終決定權。) 
一
月 

22/1 ( ) 23/1 ( ) 24/1 ( ) 25/1 ( ) 26/1 ( ) 
29/1  ( ) 30/1 ( ) 31/1 ( )   

二
月 

1/2  ( ) 2/2  ( ) 5/2  ( ) 6/2  ( ) 7/2  ( ) 
8/2  ( ) 9/2 ( )     

三
月 

5/3 ( ) 6/3  ( ) 7/3  ( ) 8/3  ( ) 9/3  ( ) 
12/3 ( ) 13/3 ( ) 14/3 ( ) 15/3 ( ) 16/3 ( ) 
19/3 ( ) 20/3 ( ) 21/3 ( ) 22/3 ( )  

四
月 

9/4 ( ) 10/4 ( ) 11/4 ( ) 12/4 ( ) 13/4 ( ) 
16/4 ( ) 17/4 ( ) 18/4 ( ) 19/4 ( ) 20/4 ( ) 

 
參加學生︰                    人    隨行老師︰               人         

聯絡/負責教師資料： 

姓名︰                 聯絡電郵︰        

電話︰    (學校)     (手提) 傳真︰          

校長姓名︰            校長簽署︰        

日期︰                學校印鑑︰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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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贊助：     演出團體：     

 
「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 

《我的野蠻爺爺》到校演出報名表 
請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行政費支票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 

郵寄或親身遞交至青山道 800 號饒宗頤文化館「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秘書處 

***** 本會將以電郵或傳真回覆確認報名安排***** 

 

活動目的 以話劇形式講解禮儀的重要性，並透過表演者與學生的互動，啟發學生思考 

對象 小四至小六學生 

時間 
上午場：0730-1100（演出時間約 0900） 或 下午場：1230-1600（演出時間約 1400） 
(包括 1.5 小時佈置、50 分鐘表演及 45 分鐘拆除佈景時間) 

人數 100 至 200 人 

演出語言 粵語 

費用 

HK$3,000 (原價︰HK$20,000／場) 
1. 行政費用須以支票形式繳付(支票抬頭：「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限公司」) 

2. 學校須填妥此報名表連同行政費支票以郵遞或親身遞交至青山道 800 號饒宗頤文化館「繽紛有禮」文化學

習計劃秘書處。(信封面請註明︰「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 

3. 已獲確認參加的學校如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以書面通知(須由校長簽署)大會秘書處無法參加活動，將

獲退回半額行政費。逾期通知者將不獲退回行政費。 

4. 報名學校如未能成功取得參加名額，秘書處將於 2018 年 6 月退還所交之支票。 

 
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日期：  
(學校可選擇 3個日期，請在括號內以 1,2,3 顯示所選日期的優先次序，1=首選，2=次選，3=第三選。大會秘書處將考慮

學校的選項，惟對學校之參加日期有最終決定權。) 

2018 年 
9/5

（三） 
10/5
（四） 

11/5
（五） 

14/5
（一） 

15/5
（二） 

16/5
（三） 

17/5
（四） 

18/5
（五） 

21/5
（一） 

上午場 （ ） （ ） （ ） （ ） （ ） （ ） （ ） （ ） （ ） 

下午場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3/5
（三） 

24/5
（四） 

25/5
（五） 

28/5
（一） 

29/5
（二） 

30/5
（三） 

31/5
（四） 

1/6
（五） 

上午場 （ ） （ ） （ ） （ ） （ ） （ ） （ ） （ ） 

下午場 （ ） （ ） （ ） （ ） （ ） （ ） （ ） （ ） 

參加人數：                     

負責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電話）____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演出地點： 學校禮堂 其他：      所在樓層：__________ 

場地資料：1.音響廣播系統 有 / 無  2.升降機 有 / 無  3.冷氣有 / 無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續填下頁）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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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贊助：     演出團體：     

入景資料 

 學校範圍內可否停泊客貨車上落佈景？可 / 否  (請刪去不適用者) 

 如否，請填寫可上落佈景之位置：              

 客貨車進入學校前需要 / 不需要 屋邨車輛之 *通行證 / 泊車證 / 八達通 (請刪去不適用者) 

 (只供演出場地不在地面樓層之學校填寫) 
由落貨點運送佈景至升降機距離約 ________ 米、由升降機至演出場地距離約 ________ 米 

 由落貨點運送佈景至演出場地需要穿越課室走廊？是 / 否 

 由落貨點運送佈景至演出場地有上 / 落 梯級 _____級/層、上斜路 / 落斜路 / 沒有斜路 
(請刪去不適用者) 

演區要求 

演出將在台上進行，演區標準面積為 9 米(寬) x 6 米(深)。若學校禮堂未能符合以上之尺寸要求，
劇團可以按個別情況，將演出移師到台下進行。若演出在台下進行，請於入景及劃分演區範圍後，才
準備觀眾席。 

 

 

聯絡資料 
演出當天須安排一位當值老師處理演出事務，就後頁之各注意事項作出配合。當客貨車及演員到達 貴校
時，會聯絡當值老師。 
 
本校知悉當值老師之工作，現委派(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及聯絡電話：       )為演出當日之當
值老師。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 

學校蓋章 
 
 
 

*** 溫馨提示 *** 

請與校內各科組協調，確保演出日期、時間及地點，不會與學校假期、其他活動、場地外借及維修
工程等事宜相撞。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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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贊助：     演出團體：     

 

學校注意事項 
 

1. 觀眾：劇場對象為小四至小六學生，為達理想學習效果，觀眾人數約 100-200 人。如觀眾級別或

人數有變，請儘快通知「繽紛有禮」文化學習計劃秘書處以便與劇團跟進及確認有關安排。 

2. 節目長度：演出約 50分鐘。 

3. 學生入座：同學須於演出開始 5至 10 分鐘前就座。 

4. 演前聯絡工作：劇團將於演出前兩星期聯絡學校負責老師商談所有安排。 

5. 運送佈景(入景)事宜：   

 劇團會安排佈景及物資於演出前一上課天或當天運抵學校。至於實際的運送日期及時間，劇

團將於演出前兩星期與負責老師商討。 

 煩請老師安排 1-2 名校工協助搬運重型物資，並預留部份禮堂、鄰近課室或其他安全地方放

置佈景、演出物資及音響器材等。如運送佈景及物資時間為午膳或放學時間，請確保有足夠

人手協助搬運及安排觀眾席。 

 如運送佈景到禮堂須上落樓梯，請儘快通知劇團。 

 請安排技術員於演出前約 1小時協助劇團測試音響器材。 

6. 演出日安排：  

 劇團將於演出前約 1.5 小時到達禮堂準備，設置佈景及音響器材。 

 請學校預留時間(5-10 分鐘)予學生進場，令演出能準時開始，同時亦應避免學生過早進入禮

堂，影響劇團準備工作。 

 劇團到達後將在禮堂綵排，屆時請避免在禮堂進行其他活動，如：午膳或樂器練習等。 

 演出後劇團職員或需立刻前往其他學校作演出，請學校預留約45分鐘時間予劇團拆除佈景，

並安排足夠人手協助搬運。 

7. 設備及協助：煩請學校提供以下設備及相關支援： 

 手持式無線咪 2 支、佩帶式無線夾咪 4支(如有)； 

 接駁禮堂音響之操控器材，如混音台 panel 等，以供連接 iPod、MP3 或手提電腦之音源輸出，

 否則請預備可播放 CD 的音響器材； 

 安排技術員於演出前協助接駁電源和測試音響。 

9.  雜聲：為令演出效果更佳，請於演出期間，避免響起禮堂鐘聲，或於禮堂附近進行較喧鬧的活動      

(如體育課)。倘遇校外有工程進行而發出噪音，請儘快與劇團聯絡。 

惡劣天氣安排：如遇惡劣天氣，演出是否如期進行須視乎教育局就學校停課/復課的宣佈。如有需要，
負責老師可與劇團/秘書處人員聯絡作出安排。 



 
贊助： 主辦： 

「學生有禮」微電影創作比賽報名表 
請於 2018 年 1 月 9 日前將填妥的報名表上載至下列網站︰www.jtia.hk/student_polite_micro_movie 

或傳真至 2100 2882 

作品名稱  隊伍名稱  

組員姓名(代表) 
(如參加者多於 5位，

請自行複印此表格) 

1) 2) 3) 4) 5) 

出生日期(年/月/日)      

負責職務      

組員簽名      

組長聯絡 組長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 本人/我們聲明已閱讀、明白及同意關於是次比賽的條款及細則及所填寫的內容真實無訛 

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學校地址  校長姓名  

指導老師姓名  學校蓋印及校長簽名︰ 

聯絡電話  

電郵  

指導老師簽名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饒宗頤文化館(下稱「本館」)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穩)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安全性。你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電郵地址)或會被本館透過電話 

/ 郵寄 / 電子郵件，用作聯絡通訊、籌款、推廣活動、研究調查及其他通訊及推廣之用途。若你停止接收本館上述各項資訊，請致電 2100 2828 與秘書處聯絡 

秘書處專用 

收表格日期︰ 處理職員︰ 參賽編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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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有禮」 

文化學習計劃 
主辦： 贊助：     

 「學生有禮」微電影創作比賽 

比賽詳情及章則 

比賽目標、理念︰ 

鼓勵學生關注身邊的人和事，提高對「禮」的觸覺，培養良好的品德行為  

組別︰ 

小學組、中學組 

作品內容︰ 

參賽隊伍從生活細節上，發掘各種有禮的舉動、設施和人物，發揮創意，並

製作成微電影，宣揚正面訊息。 

參賽作品要求︰ 

1. 片長 2至 5分鐘(包括片頭、片尾) 

2. 形式不限，如︰故事演繹、MTV、訪問、實驗、電腦動畫等均可 

作品格式需求︰ 

格式：解像度為 720p 或以上，MPEG / MP4 / MOV / WMV / AVI 檔案格式均

可，檔案大小為 1GB 以下 

參賽資格︰ 

1. 中學組及小學組之參賽者必須經所屬學校推薦參加 

2. 每隊參加人數不限 

3. 每間學校之提名隊伍不多於 5隊 

參加方法︰ 

第一階段(2018 年 1 月 9 日截止)：把填妥報名表上載至大會指定網站或傳真

至 2100 2882，大會秘書處將以電郵連同參賽編號回覆參加學校確認成功報

名； 

第二階段(2018 年 4 月 6 日截止)：完成作品後，參加者可選擇以(1)郵寄 /

親身送往饒宗頤文化館秘書處或(2)上載至大會指定網站。 

(1) 郵寄 /親身︰參加隊伍須把作品(DVD 或 CD)交回「繽紛有禮」學習

計劃秘書處(地址︰青山道 800 號饒宗頤文化館)。信封面請註明︰

學生有禮 2018 微電影創作比賽 

(2) 上載至大會指定網站︰參加隊伍須按作品格式需求，把作品上載至

www.jtia.hk/bunfunpolite。檔案名稱請參考以下格式：(參賽編

號)_(作品名稱). MPEG / MP4 / MOV / WMV / AVI。 

結果公布及頒獎安排︰ 

1. 得獎者將於 2018 年 6 月獲個別發電郵或電話通知，有關頒獎禮的詳情容

後公佈。 

2. 所有優秀作品將會上載於活動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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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有禮」 

文化學習計劃 
主辦： 贊助：     

 

評審準則︰ 

內容(切合主題) 50% 

創意(創作概念、表達方式) 30% 

技巧(鏡頭運用、視覺效果) 20% 

 

獎品及獎項︰ 

 中學組 小學組 

冠軍(1 名) 書劵港幣$2,500、獎座、證書 書劵港幣$2,500、獎座、證書 

亞軍(1 名) 書劵港幣$1,500、獎座、證書 書劵港幣$1,500、獎座、證書 

季軍(1 名) 書劵港幣$1,000、獎座、證書 書劵港幣$1,000、獎座、證書 

優異獎(3 名) 書劵港幣$ 500、獎座、證書 書劵港幣$ 500、獎座、證書 

*每位參加者皆會獲頒證書乙份 

*所有參加學校均會獲頒感謝狀 

製作建議︰ 

1. 歡迎所有參賽隊伍於饒宗頤文化館進行拍攝。(需於一星期前預約) 

2. 如有實際需要，所有參加學校均可向大會申請技術支援(大會秘書處將在

許可範圍內提供協助)及由大會安排「與禮同行」禮文化展覽導賞 

聯絡方法及查詢 

「繽紛有禮」學習計劃秘書處 

地址︰ 青山道 800 號饒宗頤文化館 

查詢電話︰ 2100 2893 李天恩先生 

傳真︰ 2100 2882 

 

網址︰ 

 

 

 

 

 

Facebook︰ 

 

 

 

 

 

 

   



  

 
 

 

「繽紛有禮」 

文化學習計劃 
主辦： 贊助：     

 

免責條款及細則 

參加者遞交參賽表格及作品即將被視為已閱讀、明白及接受本條款及細則，並同意在參加是次比賽時

受相關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主辦機構 

1. 饒宗頤文化館為是次比賽（「比賽」）的主辦機構。通過參與是次比賽，每名參加者均確認已閱讀

並同意本條款及細則，並將受其約束及遵守其內容。 

參加資格 

1. 主辦機構及與是次比賽有關的供應商、贊助商之員工及家屬成員均須向大會申報，以示公允。 

參加辦法、要求及細則 

1. 參賽者可使用任何攝影器材攝錄，參賽作品須符合「作品格式需求」的內容，否則可能被取消資

格。 

2. 參賽作品必須從未參加任何比賽，並未獲得任何獎項。 

3. 參賽者須保證所提交之資料為真實且正確，不得冒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錄像作品不得冒名頂替

參加。如有不實、不正確之資料，或被檢舉證實者，將被取消參加資格。如對主辦單位或第三人

帶來損失，該參加者須負一切相關責任。 

4. 主辦單位不會為任何因電腦或網路等技術理由，而導致參加者所寄出、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

錯誤、無法辦識或損毀負上任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亦不得異議。 

5. 參賽影片一經提交，即表示參賽者已知悉以下條款，並保證及承諾︰ 

a. 參賽作品中，除參賽者外，被拍攝或參與演出者或受訪者，均已取得當事人同意，如日

後影片內的人物如有任何異議，責任在參賽者一方。（18 歲以下人士則需要其父母／監

護人同意） 

b.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自行拍攝並為原創作品，包括拍攝內容裡面的一切版權，並須確

保沒有違反知識產權法規或者侵犯任何知識產權或其他專有權利或法例（主辦機構所擁

有或所獲授權之知識產權除外）；否則參賽者須自行承擔，主辦機構將排除任何法律或其

他責任。 

c. 參賽者同意主辦方自行斟酌，選擇以任何方式發佈、出版、使用或利用參賽作品或其任

何部分，以及若其選擇依據本文件之條款發佈、出版、使用或利用參賽作品或任何部分，

則主辦方可自行斟酌在任何時候停止發佈、出版、使用或利用參賽作品，並有權編輯或

修改其認為違反本文件之條款及細則的任何內容。 

6. 參賽作品中採用的圖像、音樂、聲音或影像片段，必須為參賽者本人的原創作品，並無侵犯他人

版權或任何權益，如包含有關複製他人的版權及資料，必須先取得版權擁有人書面同意，否則由

此引起的爭議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並有機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如有需要，主辦機構可能會要求參

賽者提供合法授權的書面證明。 

7. 參賽者必須確保其參賽作品符合本條款及細則所列的條件，所選用的音樂並沒有涉及任何版權問

題，若任何參賽微電影違反或侵害版權，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主辦機構與權利 

1. 饒宗頤文化館有權使用參賽作品，即表示閣下同意與容許本館在任何媒體作展覽或宣傳，而毋須

向閣下支付版權費用，閣下不得收回已賦予本網站使用此參賽作品及相關產權的權力。 

2. 如串連的社交動態內容涉及潛在版權，饒宗頤文化館 均成為其版權擁有者。 

3. 在使用期期間及之後一段合理期間，參賽作品也可能出現於主辦機構的社交網絡及其贊助人的社

交網絡與網站以及其他內容中。由於是網上內容性質，參賽者瞭解參賽作品可能在使用期過後還

可以在線上流傳，參賽者同意主辦機構、代理人無須為第三者在使用期期間或之後使用參賽者的

任何作品負責。 

獎項及獎品 

1. 主辦方保留獎項及相關安排的最終決定權。 

2. 得獎者同意饒宗頤文化館有權報導及刊登是次比賽或相關推廣活動的內容（包括參加者的姓名、

活動花絮（包括相片、作品）及其他有關資料），而有關相片或作品版權由本館擁有。 

法律依據 

1. 有關是次比賽之爭議，概以主辦機構之最終決定為準，任何人不得異議或就其決定參與討論。 

2. 關於所有其他有關事宜，條款及細則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詮釋。如因此等條款而引起的爭議，將按照香港法院之專屬管轄權作出處理。 


